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关于行政执法（主体、职责、权限、依据、程序、救济渠道）的公告
    现将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行政执法主体、权限、依据、程序和救济渠道等事项公示如下：
    一、行政执法主体
执法单位：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办公地址：西吉县吉强中街-240号
电 话：0954-3012445

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行政执法人员名单（共9人）

	姓名
	性别
	单位
	执法证编号
	备注

	马希林
	男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01
	

	潘  潇
	男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07
	

	苟军鸿
	男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03
	

	燕春刚
	男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04
	

	马玉虎
	男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11
	

	马小明
	男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02
	

	马永国
	男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12
	

	马剑波
	男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15
	

	马存花
	女
	西吉县文化旅游

广电局
	30041621014
	


    二、行政执法权限
执行国家、自治区、固原市有关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文物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使本行政区域内文化、旅游、广电、文物等领域的行政执法权。主要包括：对文化娱乐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营业性演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文化经营活动的稽查工作；对出版物市场（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印刷复制经营活动、著作权侵权盗版案件的稽查工作；对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广播电视违法违规播出广告等行为的稽查工作；对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导游执业行为、旅行社经营活动的稽查工作；对文物安全、文物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工作。

三、行政执法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旅行社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辖区内文化、旅游、广电、文物等市场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四、行政执法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开展执法工作。

（一）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

2.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3.公开、公平、公正；

4.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5.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二）行政处罚简易程序

1.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收的，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

3.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4.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5.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履行。

（三）行政处罚一般程序

1.除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符合立案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立案。

2.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查。

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3.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4.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1）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3）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予行政处罚；

（4）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5.有下列情形之一，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1）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2）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3）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4）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6.行政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2）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3）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4）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5）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7.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8.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同意并签订确认书的，行政机关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送达当事人。

9.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向当事人告知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明确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五、救济途径
当事人应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西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现可登录网址https：//xzfy.moj.gov.cn/访问行政复议服务平台，或通过微信识别“掌上复议”小程序，按照要求登录、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及相关材料）；当事人应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西吉县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六、监督方式

行政执法主体：西吉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举报投诉地址:西吉县吉强中街-240号

投诉电话:0954-3012445
电子邮箱：xjwhlygdj@163.com
